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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説〉

论明代西南土司的朝贡活动

―以湖广永顺彭氏土司为中心

朱 皓　轩

摘要：明代永顺土司与明廷的朝贡活动可分为建立、发展、整顿与衰落四个

时期。在不同时期有政治、经济、军事与西南局势等因素影响着永顺的朝贡

活动。洪武时期，彭氏土司为保证对本地区继续进行统治，开始向明廷朝贡

表示臣服；永、宣时期在明廷的鼓励下，彭氏扩大了朝贡规模。自正统时期始，

在明廷不断整顿朝贡活动的影响下，永顺土司的朝贡规模开始萎缩。出现萎

缩的根本原因是朝贡制度作为明廷管理西南地区的策略开始不断弱化，而对

土司兵的军事征调则上升为明廷经略西南民族地区的主要手段，朝贡活动与

军事征调两者此消彼长的现象折射出的是明廷治理西南地区政策的转变。

关键词：永顺土司；朝贡活动；军事征调；明代

　　近年来随着“土司学”的兴起，土司制度研究获得较为丰硕的成果，然

而学界对土司研究中的朝贡问题却关注不多。笔者目力所及，现有成果大多

从以下两个角度讨论土司的朝贡问题：其一侧重探讨土司朝贡中的具体问题，

如朝贡事件、类型、贡期、贡道、规模等；1其二侧重于从制度层面探讨西

南土司的朝贡问题，如明廷与西南土司朝贡关系的构建问题等。2学界已有

1	主要代表有 ：黄明光：《明代壮族土官朝贡评述》，《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古永继:	《明代云南土官朝贡评述》，《思想战线》1993年第1期；李伟：《乌江下
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洲塔、贾霄锋：《试
析明代藏区土司的朝贡制度》，《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李良品、廖佳玲：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述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	罗群：《慕利与慕义——论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制度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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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勾勒出明代西南土司朝贡活动的基本细节。笔者认为，朝贡活动是一项

以经济交易为基础的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互动的政治行为，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因素影响着朝贡活动，因此明代西南地区土司的朝贡活动并不是一成不变。

我们应该用一种动态的眼光来考察西南土司的朝贡活动，而不应仅仅局限在

短时段的考察层面。

　　永顺地区，秦属黔中郡，汉为武陵郡地。至隋改属辰州，唐属溪州，宋

初为永顺州。3元时，土官制度形成。至大三年三月，元廷“改永顺、保靖、

南渭安抚司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以安抚副使梓材为使往招之。”4至正

十一年四月，又“改永顺安抚司为宣抚司。”5明代的永顺彭氏家族是西南地

区首屈一指的大土司，有关其朝贡活动的记载颇多，很具代表性。因此笔者

选取永顺土司为标本，希望通过对有明一朝永顺土司朝贡活动的解析，来勾

勒出明代西南土司朝贡制度在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建构、发展与衰落的轨迹。

一、明廷与永顺土司朝贡活动的建立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朱元璋集团最终从各路豪杰中脱颖而出，消

灭各方割据势力并建立起大明王朝。当朱元璋势力先后消灭陈友谅、明昇集

团进入少数民族林立的西南地区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其当务之急。明

王朝的决策者制定“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6的政策。其中“西南

夷来归”的主要表现便是遣人赴京朝贡，而朝贡意味着什么？明代的朝贡体

制，是以明朝统治者的“天下观”为其理论背景。朱元璋指出“自古帝王临

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7“奉中国”的主要方式

2017年第1期；朱皓轩	胡凡 ：《论洪武时期西南土司朝贡体制的形成》，《陕西学
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第3期。

3	（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六十六·永顺军民宣慰使司》，天顺刻本。

4	（明）宋濂等：《元史·卷二三·武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

5	（明）宋濂等：《元史·顺帝五》卷四二，本纪第四二。

6	（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序》，《西河合集本》，第4页（下同）。

7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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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接受帝王的统御，忠心簇拥于中央王朝之四周，履行臣子之义务，按时

向明廷朝贡。因此政治臣服是朝贡的首要前提，土司向明廷朝贡意味着其接

受明廷的统御，是为明廷之臣子，承认明廷的正统地位，此于明廷的政治作

用可见一斑。

　　明廷势力进入西南地区后，各地土官对朱元璋集团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

有土司选择立即遣使朝贡表示归顺，有土司坚决抵抗明廷军队，也有土司两

面三刀、左右摇摆。永顺彭氏土司便属于摇摆者。

　　据载，洪武二年十二月，永顺宣抚彭添保8“遣从兄敬宝、通事田大方诣

阙进献方物”，9朱元璋“以永顺宣抚司为永顺军民安抚司，以添保为同知。”10

永顺彭氏通过朝贡的方式归附明廷，双方朝贡活动自此开展。洪武六年闰

十一月，明廷改“永顺安抚司为永顺宣慰使司”，“秩从三品，隶湖广行省。”11

添保之父万潜在此之前似乎已经预知朱元璋将会统一天下，病危时言于子：

“吾闻真主定位南方，汝宜亟奉图籍归服，”于是添保“从治命，往焉”。12

彭氏后人亦对其先祖率先归附明廷颇为自豪，嘉靖时期永顺宣慰使彭宗舜墓

志铭中有言“君（彭宗舜，笔者注）之先以境土归降，高皇喜之，升其地为

宣慰使司，子孙得世袭宣慰使，秩正三品。13故彭氏之世，宣慰始此。”14

　　永顺土司当初果真坚定地选择归附明廷？从已有记载来看，值得推敲。

彭氏于洪武二年十二月便朝贡归顺明廷，六年明廷亦对该地区进行改置，可

直到洪武七年五月，永顺宣慰使遣人朝贡时方“上其所授伪夏印。”15彭氏为

8	《历代稽勋录》写作“天宝”，本文从《明实录》、《明史》之载。

9	（明）刘继先撰，（清）彭肇植传抄，游俊笺证：《历代稽勋录笺证》，贵阳：贵州
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下同）。

10	《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己卯条。

 11	《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闰十一月乙卯条。据《明实录》、张天如撰《永
顺县志·卷一》（同治）言永顺安抚司改为宣慰使司的时间为洪武六年，然龚荫
先生之著作《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2，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6
页。）言为洪武五年。大概龚荫先生从《明史·湖广土司》之误。清乾隆李瑾撰《永
顺县志》卷1言永顺宣慰使司“隶湖广都指挥使司”亦当为误。

 12	（明）刘继先撰，（清）彭肇植传抄，游俊笺证：《历代稽勋录笺证》，第18页。

13	实为秩从三品。

 14	（明）王世隆撰：《宣慰使彭宗舜墓志铭》，《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书社，
2015年，第73页。

15	《明太祖实录》卷89，洪武七年五月壬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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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迟迟方上夏印？夏，明玉珍父子建立之割据政权。元末明初，明玉珍父子“据

有川蜀”，16永顺地区亦在其势力范围。据彭氏上夏印可知其必曾臣服于明玉

珍集团。而洪武二年彭氏便已经遣人向明廷朝贡。洪武四年六月明昇为明军

击败，此时彭添保亦未上夏印。洪武五年，朱元璋命邓愈等分道讨平湖南、

广西。因此直到明廷彻底平定除云南以外的所有西南地区，永顺彭氏土司方

上夏印。彭氏本为元朝旧臣，西南局势动荡，为求自保臣服明夏集团。明玉

珍死后，其割据势力江河日下，而成立不久的朱明王朝大有代元之势，因此

添保又背着明夏集团遣人向朱元璋朝贡表示臣服。但永顺土司惧形势有变，

不愿彻底自断后路，故保留夏印，直至明昇被擒、蜀定、湖广平。17

　　明廷与永顺土司之间的朝贡活动正是在此摇摆中建构。如永顺彭氏左右

逢源的土司家族绝不止此一家，其归附明廷再叛乱者更不在少数。朱元璋对

西南少数民族似颇不信任，在他看来西南少数民族其地“高山深林，草树樷

密，夏多雾雨，地气蒸发欝，蛇虺之毒随处而有”，18其民“夷性顽犷、诡诈

多端”。19朱元璋曾极端地说“百夷谲诈之详，虽百千万言，无一言可信。”20

永顺彭氏土司归顺之初给汉官的形象，与朱元璋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状况似乎

相差不大。《蛮司合志》说湖广民族地区其地“有村寨而无城市”，日常“魋

结跕躧，躐荆棘若猿狖，班衣无衿襘，纳首以窍，而揰鸡毛于其颠，负兰抱

弩”，饮食则“蓄恶草，以荞灰和秫麋酿为败渖，杂投诸鱼肉，蝇蚊营营。”21

完全一副“化外”之相。

16	《明太祖实录》卷20，丙午年四月癸亥条。

17	学界关于永顺土司为何延迟上夏印有所探讨，如游俊认为元代土司的印信、虎符
和诰身都控制在监管土司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手中，因此彭添保归附朱元璋时其只
能带图籍。然而游俊也说永顺土司当时是“背着明玉珍（明玉珍此时已死，实际
掌权者为明昇，笔者注）的小朝廷投降明廷的”，也就是说彭氏土司之印为明夏
颁发，既然归顺夏政权，何来蒙古人、色目人控制印信而无法向明廷上印之说？
前后显然矛盾。《历代稽勋录笺证》第169页。

18	（明）朱元璋：《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驻军分守・》，《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
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50页（下同）。

19	（明）朱元璋：《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等・》，《稀
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一册），第338页。

20	（明）朱元璋：《谕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陆仲亨等・》，《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
一册），第340页。

 21	（清）毛奇龄：《蛮司合志》，西河合集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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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土人酋长者，量道里险远，负固重山，叛服不常，为生民害”，22

也为保证归顺土官按时朝贡，朱元璋制定了两条主要策略，其一、于西南要

地驻守军队，朱元璋曾敕谕傅友德说“今且还军分驻要地，一以休息士卒，

一以控制蛮夷”。23其二为设置地方军、政机构。如明军在攻克云南后，朱

元璋便认为“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

州、县以治之。”24尽管永顺彭氏土司已经朝贡表示臣服，但明廷管理的相关

配备措施亦未缺失。首先朱元璋明确规定，永顺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此为

行政上的管束。其次明廷又“徙永定卫于永顺宣慰使司之羊岸坪”，25实行军

事上的震慑。最后在永乐时期，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时命“置湖广永顺军民宣

慰所属上溪州、施州、南渭州流官吏目各一员。”26此为置流官牵制、监控土司。

明廷的这些措施起到的效果显然颇佳，在彻底平定云南后，明廷与西南土司

的朝贡体制初步建构完成。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朝贡活动，即藩属在明廷规定的时间内，沿着规定

的贡道携带当地方物赴京觐见天子，并可在规定时间于四夷馆进行交易。天

子对藩属的赏赐是朝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朝贡体制建立之初，朱元璋为“怀

远人”便制定“厚往而薄来”27的赏赐原则。此亦为西南土官乐于朝贡的“慕

利”28因素。

　　据此我们可总结明代西南土官朝贡的两个基本保障，其一为明廷的军事

震慑。如朱元璋便曾“特遣使齐诏谕尔云南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大理、

建昌、水西、普定等处人民，今后敢有不导教化者，加兵讨之。”29“不导教化”

 22	（明）朱元璋：《命右军左都督寗政等镇云南诏》，《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
一册），第224页

23	（明）朱元璋：《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驻军分守・》，《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
一册），第350页。

24	（明）朱元璋：《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等・》，《稀
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一册），第337页。

25		《明太祖实录》卷203，洪武二十三年八月甲申条。

26	《明太宗实录》卷261，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丙午条。

27	《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乙亥条。

28	罗群：《慕利与慕义——论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制度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年第1期。

29	（明）朱元璋：《谕云南等处诏》，《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一册），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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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包括不按时遣使朝贡，明廷对西南土官赤裸裸的军事威胁一览无余。其二，

明廷针对土官朝贡使团给予的丰厚赏赐。两者结合而言便是明廷统治者治理

少数民族时常说的“恩威”兼施。拨开表面看本质，于明廷而言，建立朝贡

体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明廷与西南土官的

朝贡活动由此建构完成。

　　洪武时期明廷与永顺土官朝贡活动建构的典型特点便是朝贡体制化。朝

贡体制化首先体现在朝贡频率上。据《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

诸番国及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者，所贡之物，会同馆

呈报到部。”30洪武九年闰九月永顺土官遣人朝贡之时，明廷定彭氏“每三年

一入贡”31。藩属贡期各不相同，有三年一贡，亦有一年一贡，此朝贡频率是

否为强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永顺土司于洪武时期的朝贡情况来看，永顺

土司并未严格遵循三年一贡的原则。自洪武二年归附明廷，永顺在三十年

间朝贡七次，32平均4.2年朝贡一次。即便从确定三年一贡的洪武九年算起，

二十三年间，永顺土司朝贡五次，平均4.6年朝贡一次，亦未达到三年一贡

的频率。据此我们认为，朝贡频率应当是明廷给出建议，土司视情况而定，

并没有极为严格的限制。故而朝贡频繁者如播州杨氏土司，自洪武四年归顺

明廷后，杨氏在短短二十七年间朝贡竟达二十次之多33 ；朝贡频率低者除去

永顺外，亦有如云南丽江木氏土司，自洪武十五年归附，在十六年间仅朝贡

五次。

　　朝贡体制化还体现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如明确规定土官朝贡的时间，所

有土官均“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庆贺限圣节以前，谢恩无常期，贡物不等。”34

30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万历）卷一百八《礼部六十六·朝贡四·朝贡通例》，
《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1	（清）张廷玉等：《明史·湖广土司》卷三一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91页。

32	分别为《明太祖实录》卷47，洪武二年十二月己卯条；卷89，七年五月壬午条；
卷109，九年闰九月丁未条；卷187，二十年十二月戊辰条；卷207/210，二十四
年正月庚寅/七月癸巳条；卷231，二十七年正月辛酉条。

33	李良品	李思睿著：《播州杨氏土司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50-152页。

34	（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6，《钦定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第1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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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过期至，明廷可能会有相应惩罚。又如上文所言之“厚往而薄来”的赏

赐原则。朝贡体制化还体现在明廷制定的一套朝贡礼仪，包括贡使进入京城

后如何习礼仪、如何跪拜、需要面见哪些皇室人员等，详细记载可参考《大

明集礼》与《大明会典》等书籍，笔者亦有相关粗探，35故兹不赘述。

二、明廷与永顺土司朝贡活动的发展

　　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天下后，朱棣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继续与西南土

司开展朝贡活动，且朝贡政策更为积极。在此背景下，永乐、宣德时期永顺

土司的朝贡活动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永顺土司的朝贡频率有所提高。朱棣实际掌权时期，彭氏土司遣

使六次朝贡，36平均3.6年朝贡一次，相较于洪武时期有所提高。宣德十年间，

彭氏共朝贡四次，37平均2.5年朝贡一次。相对于洪武、永乐时期频率进一步

提高，达到了三年一贡的频率。

　　其二，永顺土司的朝贡规模更大。永乐至宣德时期，永顺土司的朝贡规

模无疑更大。洪武时期永顺土司基本派遣最少几个、最多数十个贡使结伴赴

京朝贡。而此阶段，彭氏则有数百人的朝贡规模。如永乐元年正月，“贵州

宣慰使安卜葩、永顺宣慰使彭添保等三百人，来朝贡方物。”38贵州、永顺两

家宣慰司共三百人朝贡，平均一家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已然不少。而永乐十六

年，永顺宣慰使彭源派遣其子彭仲率领土官头目共计“六百六十七人贡马”。39

六百余人的朝贡规模莫说是西南诸家土司，即便当时的朝贡“大户”蒙古各

部也难有如此规模。

　　其三，明廷对包括永顺在内土司之赏赐更为丰厚。在朱棣看来，西南土

35	朱皓轩：《洪武、永乐时期藩属正旦朝贡管窥》，《知与行》，2016年，第6期。

36	分别为《明太宗实录》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卷16，永乐元年春正
月癸未；卷87，七年春正月乙丑 ；卷159，十二年十二月辛未；卷196，十六年
正月庚申；卷266，二十一年十二月。

37	分别为《明宣宗实录》卷13，宣德元年乙巳条；卷23，元年十二月甲申条；卷
60，四年十二月甲午条；卷98，八年正月癸亥条。

38	《明太宗实录》卷16，永乐元年正月癸未条。

39	《明太宗实录》卷196，永乐十六年正月庚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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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积极朝贡是“向化”的表现，明廷无需从中获利。他认为“驭夷之道，使

知归向朝廷，不失臣节可矣，岂资其利耶？”40因此相比洪武时期，朱棣给

西南土官们的赏赐更为丰厚且更为体制化。永乐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吕震

上蛮夷来朝赏例：

　“三品、四品：人钞百五十锭、锦一段、纻丝三表里。五品：钞百二十

锭、纻丝三表里。六品、七品：钞九十锭、纻丝二表里。八品、九品：

钞八十锭、纻丝一表里。未入流：钞六十锭、纻丝一表里。”

　朱棣从之，且言：“朝廷驭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给

赐赉，虽加厚不为过也。”41每逢元宵节时明廷亦“赐文武百官及京民四夷人

等，元宵节钞。公侯驸马伯：钞二十锭；一品、二品：十锭；三品、四品：

五锭；五品至九品：三锭。杂，二锭。京耆厢长，一锭；四夷人，依例给之。”42

另外，正旦、万寿节、冬至之时，朱棣更“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

及四夷朝使”。43正因为此，永顺土司在永乐、宣德时期获得的赏赐更为丰厚。

洪武时期，明廷赏赐给彭氏之物主要为文绮、袭衣、衣服等纺织品，而永乐、

宣德时期明廷的赏赐又增加了钞币、白金、锦绮、彩帛等贵重物品。其获得

的赏赐物之品种与数量均得到提高。

　　其四，永顺土司的朝贡活动出现新类型。就土司朝贡类型而言，其朝贡

主要分为例贡和事务性朝贡两类。例贡，即土司需要按照明廷要求、谨守臣

节的朝贡。而事务性朝贡则包含较多，如正旦、万寿节、冬至等期间，土司

可上贡；又如土官承袭之时，亦有新土官遣人赴京向明廷汇报，希望获得明

廷批准并附带有朝贡行为。洪武时期永顺土司朝贡基本均为例贡；而永乐至

宣德时期，永顺土司则有三次朝贡为“贺明年正旦”，此为这一阶段出现的

朝贡新现象，亦是永顺土司积极主动地增加与明廷接触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宣德元年永顺土司朝正旦之时，礼部官员奏“湖广永顺

军民宣慰司土官宣慰使彭仲男、彭英等来朝正旦后期，请罪之。”据《大明

40	《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丁卯条。

 41	《明太宗实录》卷233，永乐十九年正月丙子条。

 42	《明太宗实录》卷267，永乐二十二年正月辛卯条。

43	《明太宗实录》卷163，永乐十三年四月甲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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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典》中记载，明廷规定各藩属朝正旦必须在正旦之前至京，此次永顺土司

未能及时至京。然而朱瞻基却颇为包容，言于诸官：“远人或阻风涛或因疾病，

不必深究，赐钞币、表里如例。”44这体现了明廷统治者“怀远人”的思想。

　　正是在朱棣各项积极政策的鼓励下，不单永顺土司，整个西南土司的朝

贡活动均得到极大发展。据笔者统计，洪武三十一年间《明太祖实录》中有

关西南土官朝贡记载的史料有280余条，具体到各家土官朝贡达到510余次；

而永乐二十二年间，《明太宗实录》中有关西南土官朝贡记载的史料达到260条，

单家土官朝贡则达到惊人的491次，永乐时期西南土官的朝贡频率与规模远

远超过洪武时期。

　　朱棣积极发展朝贡活动的原因大体可总结为两点。

　　首先是出于政治需求，朱棣希望获得天下认可其统治与正统地位。朱棣

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的手段获取帝位，尽管当初已攻陷南京，但是以齐泰、黄

子澄、方孝孺等为代表的建文旧臣依旧不肯归降，均遭屠戮。这对朱棣的影

响应当不容忽视。为使自己名正言顺，朱棣不惜取消建文年号，二修、三修

《明太祖实录》，命人撰写《奉天靖难记》诋毁朱允炆父子……其中建立不世

功勋、获得“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亦当是朱棣自我安慰的重要方式。

　　其次以积极开展朝贡活动的方式维持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秩序更符合明

廷实际利益。明廷通过朝贡活动需要赏赐给土官大量财物、纺织品，看似花

费极大；但细细思虑，若土官叛乱或不修职贡，明廷便立即派兵征讨，所花

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对明廷统治造成之损害，对西南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将

更难估算，此损失必然远超朝贡中明廷的支出。

　　永乐、宣德时期，明廷可以大力发展朝贡活动依旧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

实力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之上。简言之，朝贡活动的展开依靠的是明廷

强盛的国力，而一旦明廷国力下降，朝贡活动势必受到影响。

三、整顿、军事征调与永顺土司朝贡活动的衰落

 44	《明宣宗实录》卷14，宣德元年二月戊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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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十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驾崩，其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朱祁

镇此时年幼，最初几年，“三杨”辅政充当舵手的角色，大明王朝这艘巨舰

尚在“仁宣之治”的遗风中安稳航行。然自正统始，明廷国力有所衰落。在

此背景下，永顺土司的朝贡活动出现变化。

　　就朝贡次数来看，正统十四年间，永顺土司朝贡六次；45景泰八年间，

朝贡一次；46天顺八年间，朝贡四次；47成化二十三年间，朝贡一次；48弘治

十八年间，朝贡六次；49正德十六年间，朝贡四次；50隆庆六年间，朝贡一次；51

万历四十八年间，朝贡一次。52从频率来看，明代中期永顺朝贡依旧较为稳定，

其中明英宗时期（正统、景泰、天顺）平均2.6年朝贡一次，弘治时期平均

3年朝贡一次，正德时期平均4年朝贡一次。嘉靖时期突然未见永顺土司的

朝贡记载，永顺土司的朝贡活动呈断崖式地减少。尽管明中期永顺土司的朝

贡次数依旧较为平稳，但其贡使规模再不见如永乐、宣德时期般有数百人赴

京朝贡之盛况，

　　笔者认为永顺土司朝贡活动不断萎缩的原因可总结成两点，其一为明廷

对朝贡活动之整顿限制了西南土司的朝贡活动；其二为明廷不断对西南土司

兵进行军事征调从而影响了朝贡活动。

（一）明廷对朝贡活动的整顿

　　明廷采取何种整顿措施使永顺土司朝贡活动如此急剧萎缩？

45	分别为《明英宗实录》卷13，正统元年正月己卯条；卷18，元年六月戊午条；
卷50，四年正月癸卯条；卷61，四年十一月辛酉条；卷88，七年正月丙子条；
卷124，九年十二月乙丑条。

46	《明英宗实录》卷236，景泰四年十二月戊申条。

47	分别为《明英宗实录》卷281，天顺元年八月庚申条；卷310，三年十二月辛酉条；
卷311，四年正月丁未条；卷343，六年八月庚寅条。

48	《明宪宗实录》卷20，成化元年八月癸未条。

49	分别为《明孝宗实录》卷11，弘治元年二月甲子条；卷68，五年十月丙午条；
卷100，八年五月甲午条；卷165，十三年八月辛亥条；卷201，十六年七月辛未
条；卷206，十六年十二月辛丑条。

50	分别为《明武宗实录》卷10，元年二月甲戌条；卷17，元年九月甲午条；卷26，
二年五月丙午条；卷167，十三年十月甲申条。

51	《明穆宗实录》卷17，隆庆二年二月癸未条。

52	《明神宗实录》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乙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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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正统以后，历代明帝均对朝贡活动进行了整顿。其主要措施包括：一、

以各种原因免除西南土官遣使朝贡，如以土官“献大木”53之故免之，再如

以征调土司兵参与军事活动之故免之。54二、缩减土司朝贡规模。如成化六

年，工部以四夷朝贡人数极多上奏，上“命礼部议减各夷入贡之数”。55三、

对西南土官袭替制度的修改。明初各土官“每袭替，则必奉朝命。其无子弟

者，即妻女皆得袭替，虽数年之后，万里之遥，亦必赴阙受职。”然天顺时

期“诏许土官缴呈勘奏，即与袭替”。56袭替亦是土司遣使朝贡的重要朝贡原因，

准许原地袭替亦起到整顿朝贡的实际效果。

　　历代统治者中对朝贡活动整顿最为全面、彻底的当属嘉靖帝。据笔者统

计，嘉靖四十五年间竟一次未见永顺土司朝贡，故我们选取嘉靖时期之整顿

措施为例进行详细分析。据《明会典》载：

　“嘉靖元年议准，圣节止许各宣慰、宣抚、安抚官具方物差人赴京。其

余佐贰官以下，及把事头目、护印舍人，止许朝觐年入贡。每司量起的

当通把三二人，赍执方物，多者给与本册咨批，少者给与咨批，各给关

文应付马匹，就彼变卖，银两贮库。降香、黄蜡、茶叶等物，要实重

五十五斤为一杠，每杠赏阔生绢二疋，照杠递加。其不由本布政司起送，

或斤重不足，差人过多，不待朝觐之年，擅自起贡，礼部不与进收，责

谕遣回，赏赐应付，通行停止。二年议准，前数须及过限一月，俱属违

例，止减半给赏。若违例多端者，不赏。七年议准，湖广土官袭授宣慰、

宣抚、安抚职事者，差人庆贺，每司不许过三人。其三年朝觐，每司止

许二人，大约各司，共不过百人。起送到京者，不过二十人。余俱存留

本布政司听赏。所司辨验方物，造册给批，差官伴押到京，礼部验批相

同，方与赏赐应付。”57

　　由此可知，嘉靖时期明廷对包括永顺在内西南土司的限制措施有：一、

53	如《明世宗实录》卷276，嘉靖二十二年七月丁未条。

54	《明世宗实录》卷500，嘉靖四十年八月乙酉条。

55	《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

56	（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序》，第4页。

57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108《礼部六十六·朝贡三》，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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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资格。圣节之时仅有宣慰使等官秩较高之土官准许朝贡，其它较品秩较

低的土官只有在朝觐时方可朝贡。二、朝贡规模。具体包括庆贺性朝贡贡使

不得超过三人，每三年的朝觐只许两人赴京，运送贡品至京只许三、二人，

其余人等无需赴京，均留布政司听赏。三、贡品的上贡方式。土官部分方物

于本地变卖，折合成相应银两，不需全部携带入京；马匹或交付就近卫所骑

操或就彼变卖，无需运送至京。贡品的运送必须在官差的伴押下送至京师。

未按照明廷规定者，礼部一律拒收，不予赏赐。四、朝贡时间。土官们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至京朝贡，否则赏赐减半。此外明廷还命各地布政使司官员需

认真查核各朝贡土官的勘合是否符合标准，不合标准者不许放行。此次明廷

对朝贡活动的整顿颇为全面和彻底，整顿内容基本涵盖了朝贡活动的各个细

节，永顺土司再也不易获得如明初般丰厚的朝贡赏赐。

　　正统时期及随后历代统治者不断整顿包括西南土官在内“四夷”朝贡活

动的原因大体有二。

　　朝贡活动带来的经济压力是直接原因。明中期以后，朝廷日益无力支撑

朝贡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明初，国家尚未统一，通过朝贡的方式安抚并

使少数民族归顺显然符合明廷的切身利益；永乐、宣德时期，明廷国力得到

持续发展，朝贡背后的经济支出明廷尚能承受。然而自正统始，宦官王振、

刘瑾、汪直等宦官弄权，严重败坏朝政，明朝国力有所下降，朝贡带来的经

济负担开始凸显。按明制，朝贡使团赴京期间的一切费用，包括沿途以及入

京开销均由明廷承担，如正统时期“四夷使臣，动以百数，沿途疲于供给”，58

景泰时期“四夷入贡者多至千人，所过辄需酒食诸物”。59除去接待开销外，

明廷还需要支付土官们丰厚的赏赐，如成化时期“四夷朝贡人数日增，岁造

衣币赏赉不敷”，60上种种巨大开销于明廷而言显然是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

为达到“节一切冗费，以安养军民”61的目的，明廷整顿朝贡活动的行为便

不难理解。

58	《明英宗实录》3，宣德十年三月丁酉条。

59	《明英宗实录》卷234，景泰四年十月丙戌条。

60	《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

61	《明宪宗实录》卷78，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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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贡活动的政治作用降低是根本原因。如上文所述，明廷与土司建立朝

贡关系更多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即少数民族首领通过朝贡归顺明廷，

成为明廷的臣属；明廷通过授官、给印信等方式认可土官对本地区之统治，

随后明廷亦通过土司定期朝贡述职之机达到管理西南地区之目的，故朝贡是

作为明廷管理西南少数民族的主要策略而存在。正统以后，西南少数民族叛乱、

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朝贡作为一种柔和的管理手段显然已无法维继日益混乱

的西南局势，朝贡的政治作用进一步下降，然而朝贡规模却不断扩大，明廷

有必要对过于泛滥的朝贡活动进行整顿。在此背景下永顺土司的朝贡活动不

断萎缩便可解释。

（二）明廷对永顺土司兵的军事征调

　　早在朱元璋势力进入西南地区之时，明廷便已开始征调归顺的少数民族

军队参与到统一战争中。但是此时汉军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熟悉地形的少

数民族军队大多充当向导，即起到战争辅助的作用。自正统时期始，明廷确

立“以夷攻夷”62思想后，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日趋频繁，规模亦不断增加。

明中后期，土司兵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活动中上升为主导，甚至达到“盗贼生

发，责在土官”63的依赖程度。

　　据明人认识，土司“所以图报于国家者，惟贡，惟赋，惟兵”。64学界

大多将土司的“贡”与“赋”结合研究，但较未见探讨“贡”与“兵”两者

关系之成果，故笔者计划尝试讨论明廷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与朝贡活动之间

的关系。有关明廷对永顺土司兵的军事征调，学界已有相关研究，65故笔者

对明廷具体征调情况不做赘述。据现有成果的统计，我们可将明廷对永顺土

司兵的军事征调次数列成下表：

62	《明英宗实录》卷57，正统四年七月癸酉条等。亦有称为“以夷制夷”或“以夷治夷”。

63	《明世宗实录》卷86，嘉靖七年三月戊戌条。

64	（明）张萱：《西园见闻录·卷七十九·兵部二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16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47页。

65	参见张凯：《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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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次数 2 2 1 2 2 3 7 5 11 12 0 7

据笔者统计，永顺土司的朝贡次数如下表：

时间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次数 7 5 4 6 1 4 1 6 6 0 1 1

＊本表数据均基于《明实录》之载。

　　为更直观地展现出军事征调与朝贡活动之间次数变化趋势与互相关系，

我们不妨作折线图一看。

※图中虚线为趋势线。

通过以上折线图与相关记载，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明代永顺土司的朝贡次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明初，在明廷统治

者的鼓励下，永顺土司朝贡频率较高。明中期朝廷对朝贡活动进行大力整顿，

固除去弘、正两朝朝贡次数有所反弹外，永顺土司朝贡频率急剧下降。天启、

崇祯时期未见永顺土司遣使朝贡的相关记载。

2.明廷对永顺土司兵的征调频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明初每朝大约

征调永顺土司兵两次；自天顺时期始，明廷开始高频率地征调永顺土司兵，

有相关研究，①故笔者对明廷具体征调情况不做赘述。据现有成果的统计，我们可将明廷对

永顺土司兵的军事征调次数列成下表：

时间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次数 2 2 1 2 2 3 7 5 11 12 0 7

据笔者统计，永顺土司的朝贡次数如下表：

时间 洪武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次数 7 5 4 6 1 4 1 6 6 0 1 1

＊本表数据均基于《明实录》之载。

为更直观地展现出军事征调与朝贡活动之间次数变化趋势与互相关系，我们不妨作折线

图一看。

※图中虚线为趋势线。

通过以上折线图与相关记载，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明代永顺土司的朝贡次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明初，在明廷统治者的鼓励下，永顺

土司朝贡频率较高。明中期朝廷对朝贡活动进行大力整顿，固除去弘、正两朝朝贡次数有所

反弹外，永顺土司朝贡频率急剧下降。天启、崇祯时期未见永顺土司遣使朝贡的相关记载。

2.明廷对永顺土司兵的征调频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明初每朝大约征调永顺土司兵两

次；自天顺时期始，明廷开始高频率地征调永顺土司兵，正德、嘉靖时期达到惊人的 11 与

① 参见张凯：《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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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嘉靖时期达到惊人的11与12次。天启、崇祯时期亦未见明廷征调永

顺土司兵的相关记载。

3.明廷对永顺土司兵的军事征调次数与其朝贡次数大体呈负相关的发

展趋势，即朝贡次数随军事征调次数的增多而减少。明初永顺土司兵在明廷

的军事活动中大多承担向导等辅助角色，故征调规模颇为有限，因此明初军

事征调对永顺土司的朝贡活动影响较小。明英宗时期后，明廷大规模、高频

率地征调永顺土司兵参与各项军事活动，使永顺土司无暇朝贡。相关记载颇多，

如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明廷便从巡抚等官之请“免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土官

明年朝觐，以听调从征。”66再如正德十一年七月，明廷以“盗贼未宁”之故，

免“广西镇安等三府、归顺等三十三州、上林等四县、永顺等四长官司正官

来朝”，67单此一次明廷便免除44家土司的朝贡。类似此载不绝于书。由此亦

可知，由于军事征调而免除土司朝贡的现象不局限于永顺土司一家，在西南

地区具有普遍性。但是军事征调与朝贡活动间的发展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有时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如正德元年三月，永顺土司“从征有功”，明廷对

其土官彭世麒进行赏赐。68正因为此，半年后即当年九月，世麒遣人赴京“贡

马谢恩”。69尽管有此记载，但是从长时段来看，明廷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

对朝贡活动还是起着抑制作用。

4.上图趋势纯粹从军事征调与朝贡次数的角度绘制，并未体现出军事

征调与朝贡的具体规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略述。明初明廷对永顺土司兵

的军事征调规模较小，如洪武十二年随总兵官杨仲铭“征大小铅厂、卢溪等洞”，

二十三年从东川侯、普宁侯征“安福、夏二、向天富。”70尽管永顺土司兵取

得“斩首四百五十级，生擒五十事”的赫赫战功，但在战略中处于从属地位，

此时汉军是主力，土司兵是辅助，兵力所占比重较小。而至明中后期则完全

不同，土司兵在多数征讨中占据绝对主力，且成为明廷主要依靠。如嘉靖时

66	《明孝宗实录》卷177，弘治十四年闰七月癸卯条。

67	《明武宗实录》卷139，正德十一年七月丁未条。

68	《明武宗实录》卷11，正德元年三月丁亥条。

69	《明武宗实录》卷17，正德元年九月甲午条。

70	（明）刘继先撰，（清）彭肇植传抄，游俊笺证：《历代稽勋录笺证》，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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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王江泾大捷的主要参与者便是包括永顺在内的土司兵，71再如万历时期参

与平播之役的军队多半是土司兵。这段时期明廷对永顺土司兵征调规模达数

千之载比比皆是，72有时甚至达到数万之多。73所以在上图中，明初朝廷每次

对永顺土司兵的征调远不能与中后期的征调数量相比。朝贡活动亦然，明前

期在明廷鼓励下，永顺土司朝贡规模极大，但明英宗开始对朝贡活动进行整

顿后，永顺土司朝贡规模逐渐缩小，故明中后期的朝贡规模又远小于明前期。

据此可总结，永顺土司的朝贡规模随着时间推移日趋减少，而明廷对永顺土

司兵的军事征调规模随着推移则日趋增大。因此若将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与

朝贡活动的实际规模纳入考察范围，两者开展的实际规模反差更大。

5.明英宗时期是军事征调与朝贡活动政策调整的重要时段，万历以后

未再见永顺土司朝贡和征调记录。通过折线图可看出，对永顺土司兵的军事

征调与其朝贡活动间的交叉点大约处在明英宗时期。这一时期，明廷开始增

加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频率，同时亦开始整顿朝贡活动，从而使两者按照完

全不同的趋势发展。从本质上来看，军事征调与朝贡均是明廷管理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的手段，两者此消彼长的现象表明的是明廷对西南管理政策的调整，

即对土司兵的军事征调制度开始取代朝贡制度，并成为明廷维持西南秩序的

主要手段。朝贡活动需要汉军的军事震慑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然而

明中后期，卫所“所属官兵不堪调用”，74明廷国力亦有所衰微，难以负担沉

重的经济包袱。反观以永顺为代表的西南土司兵“最为骁悍”，75且明廷一道

敕谕便可调动。面对西南日趋不安的局势，朝贡制度再也无法维继，明廷只

能增加对土司兵的征调，希望达到“以夷攻夷”的实际效果。然而天启、崇

祯以后，再未见明廷对西南土司兵进行征调，无论是朝贡制度还是军事征调

制度都无法挽救衰亡中的大明王朝。

71	参见胡凡	朱皓轩：《狼土兵与嘉靖御倭王江泾大捷述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
报》，2016年第6期。

72	如《明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甲申条载，征调永顺土司兵五千。

73	如《明神宗实录》卷584，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乙未条，兵科给事中便言“在湖广
永顺可得四万”土兵。

74	《明武宗实录》卷61，正德五年三月壬戌条。

75	[明]陈子龙：《经世文编》卷256，崇祯平露堂刻本，第1059页。



113

论明代西南土司的朝贡活动

结　语

　　明廷与西南土司建立朝贡关系，于明廷而言是为统一西南民族地区之需

要，于诸土司而言是为继续保持对本地区统治之需要，朝贡在双方各取所需

的政治背景下建构完成。朱棣为获取正统地位与不世功勋，积极宣谕土司遣

人赴京，朝贡活动得到极大发展。步入明中期后，在宦官乱政等复杂因素的

干扰下，明廷国力下降且无力支撑高昂的朝贡费用，故明统治者们持续对朝

贡活动进行大力整顿，朝贡活动不断萎缩。与此同时，军事征调制度慢慢上

升为明廷治理西南土司的主要策略，朝贡由主要策略退居次要。然而面对大

明王朝江河日下的统治，朝贡抑或是军事征调制度均不过是明廷统治者最后

的挣扎，最终于天启、崇祯时期双双为明廷放弃。






